[bookmark: _Toc9401]清城洲心清城区第三幼儿园“8·3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3年8月31日11时29分许，位于洲心街峡山路的清城区第三幼儿园内，一名工人在进行雨棚升级改造工程作业时，从高处坠落地面，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清城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了事故调查，并形成《清城洲心清城区第三幼儿园“8·3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2024年7月22日，《事故调查报告》经清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结案。
为深刻吸取2023年以来一系列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扎实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有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安委办〔2021〕4号）和《清远市清城区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度（试行）》（城安办〔2023〕18号）等规定，清城区安委办牵头组织成立了清城洲心清城区第三幼儿园“8·31”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组（以下简称“评估组”），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清城区安委办依据《事故调查报告》等相关文件为依据，通过资料审查、座谈问询、查阅文件及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和整改措施落实进行了综合评估。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按照《调查报告》等文件要求，梳理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如下：
（一）清远市隆博玻璃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作为涉事工程的现场施工单位，在不具备资质情况下进行施工作业，并雇佣不具备高处作业资格人员登高作业，日常安全生产管理缺失，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清城区应急管理局已分别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五条第一款[footnoteRef:0]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以上一百万以下的罚款；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二）清远市拓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作为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在不具备资质情况下承建工程，并把工程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清远市隆博玻璃有限公司施工，并委派不具备资质人员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存在“以包代管”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三）何*莹（自然人）。在挂靠清远市拓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情况下，把工程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清远市隆博玻璃有限公司施工，并在不具备资质情况下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管理，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清远市拓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按照章程和规定对其作出处理。
（四）清远市清城区第三幼儿园及其法定代表人。作为建设单位把大门及雨棚升级改造工程直接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清远市拓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清城区教育局已按照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行政处理。
三、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思想重视。近年，我区发生多起高处坠落事故，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失，教训深刻。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属地、监管行业的安全生产状况的了解与把握，强化执法检查力度。对建设工程的建设、承包、施工、监理等单位要严把准入门槛，严禁不具备资质单位承接相应的建设工程，从源头上杜绝事故的发生。
（二）建设工程项目各相关单位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管理，做好开工前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交底。施工现场要配备相应资质的项目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强化安全检查力度，严禁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
[bookmark: _GoBack]（三）各相关职责部门已严厉打击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严厉打击建设工程项目未办理规划许可、工程施工许可等法定建设手续，擅自开工的；建筑施工、监理企业无相关资质或超资质范围承揽工程，违法分包和转包的；建筑施工企业无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无安全生产考核证书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无操作证书，从事建筑施工活动的。
四、总体评估意见
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来看，评估组认为事故责任追究已基本落实到位；各有关单位也基本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中关于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各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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